香港居民聲明書
本人（中英文姓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業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證（身分證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），茲聲明本人並未持有(1)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或(2) 英國國民（海外）護照以外之旅行證照。
此致
經濟部投資審議司
聲明人：
日期： 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備註：
1.依據「香港澳門關係條例」第4條第1項有關香港居民資格之規定，及第31條香港居民在臺灣地區之投資，準用外國人投資之相關規定。
2.上述旅行證照係指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或其他外國護照（如英國護照、加拿大護照、澳大利亞護照等）。
3.聲明人如有聲明不實，經濟部得依外國人投資條例第18條第2項撤銷聲明人之投資案。
澳門居民聲明書
本人（中英文姓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業持有澳門永久性居民身分證（身分證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），茲聲明本人並未持有(1)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護照或(2)葡萄牙結束治理前於澳門所取得之葡萄牙護照以外之旅行證照。
此致
經濟部投資審議司
聲明人：
日期： 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備註：
1.依據「香港澳門關係條例」第4條第2項有關澳門居民資格之規定，及第31條澳門居民在臺灣地區之投資，準用外國人投資之相關規定。
2.上述旅行證照係指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或其他外國護照（如葡萄牙護照（核發日期在葡萄牙結束治理後）、英國護照、加拿大護照、澳大利亞護照等）。
3.聲明人如有聲明不實，經濟部得依外國人投資條例第18條第2項撤銷聲明人之投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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